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華語文中心
考試請假申請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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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：學生於考試期間，因公假、重病住院、直系親屬之喪假或不可抗力事故，未能參加考試，持有有效證明而於該次考試前向任課教師請假，經核准者准予補考。補考時由教師決定。

